
附件 3 

毕业生团组织关系转接操作流程规范 

一、毕业生团员本人发起转接申请操作指引 

（一）进入“广东共青团”公众号，点击下方“团员报到”中的“团组织关

系转接”，进入个人首页（提示：团员需要交清当月及欠交的团费才能发起转接）。 

（二）进入个人首页后，点击“组织关系转接”。 

  

（三）根据实际情况勾选“转至广东省内的团支部”或“转至省外（非共青

团广东省委所辖的团组织）”。  

 



省内：选择转入团组织，完整填写学习/工作单位、注册地址，选择转出原

因和毕业去向，按照系统指引操作。 

 

  

跨省：完整填写学习/工作单位，选择全团转接组织、学习/工作单位地点、

转出原因、毕业去向，填写注册地址，按照系统指引操作。 

 

二、团支部申请转出团员 

此为特殊情况下的转接途径，只能转至广东省内的团支部。若选中的团员当

前有未结束的接转流程或者未缴清转接前应缴团费，则不能发起团组织关系转

接。 

（一）点击 “发起转接”，选中团员，点击“申请转出团员”。 



 

（二）准确填写团员转出相关信息。 

 

（三）团支部申请转出团员后，需团员在“广东青年之声”公众号中点击确

认，方可流转到上级团组织审核。 

 



 

三、转出团组织审核团员转接申请 

毕业生团支部和直接上级团组织（年级团总支/学院团委）应及时审核团员

转接申请。具体操作指引如下： 

（一）登录“智慧团建”系统（ https://tuan.12355.net/），点击“组织

关系转接”。 

（二）点击“待审核”，选中待审核团员。 

 

（三）仔细核查团员转出信息，确保准确无误后，选择同意或者退回（退回

需填写退回理由）。 

 

 



四、毕业生团员联系转入团支部审核 

若转入团组织未能及时审核团员转入申请，团员可与直接转入团组织联系。

转出团组织要积极协助团员联系督促转入团支部或转入团支部上级团委及时审

核转接申请。 

（一）团员可通过《全团省市区组织关系转接联系方式》（文章来源：广东

共青团微信公众号）查询办公电话，与转入团组织联系。 

（二）入驻微信企业号的团干可通过“微企通讯录”和“智慧团建通讯录”

搜索相应的团组织。 

 

 



五、“智慧团建”系统转接流程梳理 

 


